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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安生 独立董事 个人身体原因 无

1.3� �公司负责人贺江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小杰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3,624,822,280 93,811,678,995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65,159,961 17,368,057,820 1.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0,927,139 -3,061,148,225 78.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84,153,878 5,042,944,146 -5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102,141 819,720,918 -7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722,289 814,516,131 -76.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5.10 减少4.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4 -7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4 -79.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1,25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84,7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81,8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519

所得税影响额 -1,789,444

合计 5,379,85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4�公司一季度简要经营情况

二零二零年初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二零二零年一季度的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各行各业包

括房地产行业及服务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由于疫情的爆发及相关防控措施的开展，报告期内公司房地

产开发业务的开工、竣工及销售面积，投资物业和酒店的出租率及入住率受到一定影响。

2020年1-3月，就房地产开发而言，在土地储备方面，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总土地储备710.54万平方

米，权益土地储备650.96万平方米；在工程建设方面，公司实现新开工面积26.3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89%，

开复工面积662.1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00%，本期无新增竣工面积；在项目销售方面，公司实现销售面积8.8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2.45%，销售金额16.25亿元，同比下降35.86%。

2020年1-3月，就持有型物业而言，会议中心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32.88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3,

206.07万元；写字楼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44.84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16,580.51万元；酒店业态，项目总

建筑面积28.43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5,156.44万元；公寓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18.43万平方米，实现总经

营收入3,933.76万元。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85,775,965 55,241,187 30,534,778 55.28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经营性应收款项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113,709,548 208,202,163 -94,492,615 -45.39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预付土地价款转入存

货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9,105,919 125,184,965 -46,079,046 -36.81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工

资所致

应付债券 3,638,128,903 1,548,298,593 2,089,830,310 134.98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债券回售期结束由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转入应付债券及本

期发行债券所致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484,153,878 5,042,944,146 -2,558,790,268 -50.74

主要是由于公司发展

物业受结算周期的影

响， 本期可结算面积

同比减少， 以及受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影响， 本期投资物

业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553,000,949 2,927,326,089 -1,374,325,140 -46.95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270,426,782 578,945,248 -308,518,466 -53.29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05,432,770 55,113,780 50,318,990 91.30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0,465,814 -268,050 10,733,864 4,004.43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合联营企业实现盈利

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329,151,566 1,219,876,804 -890,725,238 -73.02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85,005,928 315,772,584 -230,766,656 -73.08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7,102,141 819,720,918 -622,618,777 -75.95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利润减少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05 0.24 -0.19 -79.17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减少所致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60,927,139 -3,061,148,225 2,400,221,086 78.41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24,973 143,107,467 -146,132,440 -102.11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27,656 374,282,019 -377,109,675 -100.76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为提升本公司资产完整性和经营稳定性，2019年9月27日，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拟以现金收购控股股东北辰集团持有的亚运村大宗地土地使用权。亚运村大宗地共计235,516.67平方米，

不含税的初步评估值约为人民币47.39亿元，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

最终转让价格以具备相关资格的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转让地块所进行评估，且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核准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由北辰集团和本公司双方最终确认。 该交易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

会和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详情请见2019年9月2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北辰实业关联交易公

告》（ 公告编号：临2019-046）、《北辰实业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有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9-047）、《北辰实业第八届第四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9-048）、《北辰实业

第八届第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49）等系列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贺江川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2020-026

债券代码：122351 债券简称：14北辰 02

债券代码：135403 债券简称：16北辰 01

债券代码：151419 债券简称：19北辰 F1

债券代码：162972 债券简称：20北辰 0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 — 房地产》的要求，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一、2020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概述

二零二零年初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二零二零年一季度的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各行各业包

括房地产行业及服务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由于疫情的爆发及相关防控措施的开展，报告期内公司房地

产开发业务的开工、竣工及销售面积，投资物业和酒店的出租率及入住率受到一定影响。

2020年1-3月，就房地产开发而言，在土地储备方面，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总土地储备710.54万平方

米，权益土地储备650.96万平方米；在工程建设方面，公司实现新开工面积26.3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89%，

开复工面积662.1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00%，本期无新增竣工面积；在项目销售方面，公司实现销售面积8.8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2.45%，销售金额16.25亿元，同比下降35.86%。

2020年1-3月，就持有型物业而言，会议中心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32.88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3，

206.07万元；写字楼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44.84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16，580.51万元；酒店业态，项目总

建筑面积28.43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5，156.44万元；公寓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18.43万平方米，实现总经

营收入3，933.76万元。

由于房地产项目租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审慎使用，相关阶段性数据以本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0�年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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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北辰实业” )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本次会议将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的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的A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

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6月16日上午09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12层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6月16日

至2020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九年年度分别按

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

编制的财务报告

√ √

2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九年年度分别按

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

事会报告

√ √

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2019年度监事会报

告》

√ √

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

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 √

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章程修正案》 √ √

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

正案》

√ √

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董事薪酬的议案》 √ √

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监事薪酬的议案》 √ √

9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调整本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薪酬的议案》

√ √

1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2020年度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 √

1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续保董监事及高管责

任险的议案》

√ √

12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

进行授权的议案》

√ √

1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发行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 √

1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

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1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不

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 √

1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不

超过人民币35亿元长期含权中期票据的议

案》

√ √

1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选举张圣怀先生

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1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选举由股东代表

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3）人

18.01

选举李雪梅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

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 √

18.02

选举胡浩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

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 √

18.03

选举莫非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

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2020年4月21日召开的北辰实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北辰实业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情况已于2020年4月2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2020年4月21日登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2、 特别决议议案：5、6、12、13、14、15、16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7、9、10、12、13、14、1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3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H股股东另行通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588 北辰实业 2020/6/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2)和持股凭证。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或者董事会、其它决策机构委托

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和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的董事会或者其它权力机构委托法定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经公证证实的决议或授权书副本和持股凭证。

(二)�出席回复：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2020年5月27日(星期三)或以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条(详见本公告附件1)送达本公

司。 此回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

(三)�登记时间：

2020年6月12日、15日(09:30－11:30，13:30－17:00)。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12层

联系电话：010-64991277

联系人：王洋侯欣月

传真：010-64991352

邮政编码：100101

六、 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食宿、交通费自理。

(二)�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疫情态势，并将根据北京市防疫管控的相关

要求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 本公司特别提醒有意出席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参会人员，为健康和安全

着想，应继续留意有关疫情的最新情况，做好个人防护工作，并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包括北京市防疫管控的相

关要求）。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件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条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3：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北辰实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

北辰实业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条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或公司)(附注1)

地址为(登记在股东名册上)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辰实业” )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附注2)股A股的注册持有人，兹确认，本人(或公司)拟亲自(或由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北辰实业于2020年6月

16日(星期二)上午9:00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12层第一会议室召开的北辰实业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书写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全名及地址。

2.�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

3.�此回条在填妥及签署后请尽快送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12层)。 此回

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传真号码为010-64991352。未能签署及送达本回条

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附件2授权委托书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大会主席/本公司任何董事(附注1）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16日召开

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 ），审议股东大会通知所列载的决议案，并代表本单位（或本人）

依照下列决议案投票。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附注2）：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附注3） 反对(附注3） 弃权(附注3）

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九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

遍采纳的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2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九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

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会报告

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章程修正案》

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董事薪酬的议案》

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监事薪酬的议案》

9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调整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的议案》

1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20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续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12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1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中期

票据的议案》

1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长期

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1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选举张圣怀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8.0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选举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18.01 选举李雪梅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18.02 选举胡浩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18.03 选举莫非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托人签名（盖章）(附注5)： 受托人签名(附注6）：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5)：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6）：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 如未填上姓名，则大会主席将出任阁下的代理人。 阁下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

人代表出席会议及代为投票，受托人不必为北辰实业股东，但必须亲自代表阁下出席股东大会。

2.�请填上受托人所代表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数目。 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受托人

代表北辰实业的股份中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

3.�阁下如欲投票赞成任何非累积投票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反对任

何非累积投票决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弃权任何非累积投票决议案，则请

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 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4.�第18项“北辰实业关于选举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具体投票说明可参照

本公告附件3。

5.�请用正楷填上阁下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如阁下为一法人，则此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经由法人

董事或正式书面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6.�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7.� A股股东应将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于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前

24小时送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12层）。 H股股东有关文件的送达请参见本

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附件3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

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

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

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

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

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

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

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

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

关于选举董事

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炳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邵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昌玲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34,581,677.93 359,239,284.82 -3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65,738.09 7,353,083.33 -4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1,544.48 6,737,018.28 -7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272,690.73 28,875,046.19 -26.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6% 0.50% -0.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353,710,640.62 2,364,317,653.21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6,326,060.69 1,532,329,345.03 0.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0,472.7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7,231.5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268,910.3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7,855.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4,565.45

合计 2,274,193.6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4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志聪 境内自然人 37.02% 115,153,870 89,080,402 质押 20,730,000

李炳兴 境内自然人 12.13% 37,712,330 30,219,247 质押 17,500,000

金库骐楷 （杭

州）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金

库成长五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9% 6,200,000 0

陆杏珍 境内自然人 1.85% 5,741,928 0

王卫红 境内自然人 1.65% 5,143,227 3,857,420

潘凯 境内自然人 1.42% 4,412,576 3,309,432

苏州国发融富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7% 3,336,064 0

吴江东方国发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 3,267,864 0

钟玮玮 境内自然人 0.93% 2,898,500 0

沈根法 境内自然人 0.93% 2,898,5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志聪 26,073,468 人民币普通股 26,073,468

李炳兴 7,493,083 人民币普通股 7,493,083

金库骐楷（杭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金库成长五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6,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00,000

陆杏珍 5,741,928 人民币普通股 5,741,928

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3,336,064 人民币普通股 3,336,064

吴江东方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267,864 人民币普通股 3,267,864

钟玮玮 2,8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8,500

沈根法 2,8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8,500

上海联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700,441 人民币普通股 2,700,441

大成基金－工商银行－易方达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2,11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李志聪、李炳兴、陆杏珍为一致行动人和公司实际控制人；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吴江东方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金库骐楷（杭州）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金库成长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钟玮玮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192,566,834.93元，较上年期末下降56.43%，主要系公司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306,922,340.00元，较上年期末增长1,705.43%，主要系公司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3、应收票据期末余额7,412,561.12元，较上年期末下降61.08%，主要系公司票据背书转让所致；

4、预付款项期末余额89,289,629.52元，较上年期末增长179.60%，主要系公司购买主要原材料增加所

致；

5、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45,656,471.03元，较上年期末下降42.17%，主要系公司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6、应付票据期末余额51,570,000.00元，较上年期末增长42.12%，主要系公司购买主要原材料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12,287,343.75元，较上年期末下降37.44%，主要系公司本季度发放上年度奖

金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余额7,232,269.85元，较上年期末下降54.76%，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报告期发生额234,581,677.9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70%，主要系公司经营受新冠疫情影

响所致；

2、营业成本本报告期发生额190,033,697.9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42%，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减少所

致；

3、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发生额1,125,587.3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6.32%，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减少所

致；

4、投资收益本报告期发生额2,068,414.3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系公司募集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所致；

5、信用减值损失本报告期发生额4,780,454.5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系公司应收账款减少

所致；

6、其他收益本报告期发生额420,435.9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9.61%，主要系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7、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发生额165,297.3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4.73%，主要系公司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报告期发生额3,965,738.0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07%，主要系公司

经营受新冠疫情影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发生额1,597,611.8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2.57%，主要系公

司2018年募集资金置换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8]1734号” 文核准， 公司2018年11月27日公开发行了

4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0,000.00万元。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627号” 文同

意，公司4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12月2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源转债” ，债

券代码“128049”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18年12月3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2019年6月3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4年11月27日）止。自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第

一季度末，华源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40,200元，减少数量402张，转股数量为5,33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7%。 截至 2020年第一季度末，剩余可转债金额为399,860,700元，剩余可转债余额

为3,998,607张， 占华源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652%。 详见公司于2020年04月0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告

编号：2020-015）。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2020年04月08日

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6,500 26,500 0

合计 26,500 26,5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0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于2020�年01�月08�日在深

交所互动易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2020-IR001）

2020年02月04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公司于2020�年02�月05�日在深

交所互动易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2020-IR002）

2020年02月20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公司于2020�年02�月21�日在深

交所互动易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2020-IR003）

2020年02月27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公司于2020�年02�月28�日在深

交所互动易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2020-IR004）

2020年03月1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于2020�年03�月18�日在深

交所互动易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2020-IR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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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董事会” ）

由董事长召集，于2020年4月25日以电话、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4月27日以现场会议与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中鲈华源二楼会议室举行。 公司董事总数8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及受托董事共8

人（其中受托董事0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有5人，分别为：李炳兴先生、王卫红先生、江平

先生、章军先生、周中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董事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半数，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李炳兴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与正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内控制度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同意： 8� � � � � �票；反对： 0� � � � � � �票；弃权： 0� � � �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

本决议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同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

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

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通知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该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8� � � � � �票；反对： 0� � � � � � �票；弃权： 0� � � �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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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下简称“监事会” ）由

监事会主席召集，于2020年4月25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4月27日以现场

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中鲈华源二楼会议室举行。 公司监事总数5人，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及受托监事共5人

（其中受托监事0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有4人，分别为：高顺祥先生、周建强先生、潘凯先

生、沈美文女士。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王芳女士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监事超过公司监事总数半数，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与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同意： 5� � � � �票；反对： 0� � � � � � �票；弃权： 0� � � �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

本决议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同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

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

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

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

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5� � � � �票；反对： 0� � � � � � �票；弃权： 0� � � � �票；

同意票数占有效表决票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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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同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

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

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

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

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以及财政部于2006年10月30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通

知）（财会【2006】18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应用指南》。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务【2017】22

号）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生效日期

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5、相关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修订后的收入准则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

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在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

行追溯调整，新旧准则转换产生的累计影响，调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预计等相关财务指标不

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该变更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预计等相关财务指标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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